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立 法 會 將 辯 論 改 善 社 區 環 境 衞 生  

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  
 
 
  立 法 會 將 於 本 星 期 三（ 六 月 十 日 ）上 午 十 一 時 在 立 法 會 大 樓 會 議

廳 舉 行 會 議。在 會 議 上，議 員 將 辯 論 一 項 有 關 改 善 社 區 環 境 衞 生 的 議

案 。  
 

  該 項 議 案 將 由 葉 國 謙 議 員 動 議，內 容 為：「 鑒 於 本 港 部 分 社 區 環

境 衞 生 情 況 惡 劣，衞 生 黑 點 處 處，引 起 市 民 關 注，加 上 新 型 流 感 的 威

脅， 本 會 促 請 政 府 針 對 問 題，採 取 有 效 措 施，以 確 保 社 區 環 境 清 潔 ，

提 升 市 民 的 衞 生 意 識 ， 包 括 ：  

 

（ 一 ） 制 訂 18區 社 區 環 境 衞 生 指 數，讓 市 民 瞭 解 各 區 的 環 境 衞 生 狀

況 ；  

 

（ 二 ） 研 究 撥 款 給 區 議 會，以 協 助 無 業 主 立 案 法 團 的 大 廈，進 行 清

除 大 廈 公 共 地 方 衞 生 隱 患 的 工 作 ；  

 

（ 三 ） 增 聘 人 手，並 加 強 前 線 潔 淨 和 執 行 防 疫 工 作 人 員 的 培 訓，以

確 保 前 線 工 作 人 員 的 個 人 防 護 安 全 和 有 效 地 執 行 公 共 衞 生 及 防 疫 工

作 ；  

 

（ 四 ） 每 年 定 期 舉 辦 全 港 性 的 屋 苑 清 潔 比 賽，鼓 勵 公 屋 住 戶 及 私 人

大 廈 業 主 及 管 理 公 司 關 注 屋 苑 的 環 境 衞 生 ；  

 

（ 五 ）  發 起 全 港 性 衞 生 黑 點 舉 報 運 動 ；  

 

（ 六 ） 參 考 街 市 休 市 清 潔 日 的 做 法，訂 立 每 月 全 港 家 居 及 社 區 清 潔

日 ， 並 透 過 此 項 活 動 教 育 市 民 保 持 家 居 及 社 區 清 潔 的 意 識 ；  

 



（ 七 ） 在 各 區 成 立 義 務 工 作 隊，定 期 探 訪 獨 居 長 者，為 他 們 進 行 家

居 清 潔 工 作 ； 及  

 

（ 八 ） 加 強 對 市 民 的 衞 生 教 育，特 別 是 針 對 中 小 學 生，使 他 們 自 小

養 成 良 好 的 衞 生 習 慣 。 」  

 

李 華 明 議 員 及 張 宇 人 議 員 將 分 別 就 葉 國 謙 議 員 的 議 案 動 議 修 正

案 。  

 
議 員 又 會 辯 論 一 項 有 關 立 即 檢 討 學 前 教 育 學 券 計 劃 的 議 案。該 項

議 案 將 由 張 文 光 議 員 提 出，內 容 為：「 學 前 教 育 學 券 計 劃 自 2007-2008
學 年 實 施 以 來，衍 生 不 少 問 題，包 括 學 費 減 免 政 策 失 誤，導 致 不 少 家

長 要 繳 付 更 多 學 費；此 外，政 府 當 局 取 消 了 建 議 的 幼 師 薪 級 表，令 幼

師 薪 酬 失 去 保 障，提 升 資 歷 後 也 難 以 增 加 薪 酬，但 工 作 和 進 修 壓 力 卻

大 幅 增 加；鑒 於 學 券 制 引 起 幼 教 界 和 幼 兒 家 長 的 強 烈 不 滿，本 會 促 請

政 府 當 局 立 即 全 面 檢 討 學 券 計 劃 ， 包 括 ：  
 
（ 一 ） 檢 討 幼 稚 園 學 費 減 免 計 劃，應 按 物 價 指 數 調 整 學 費 減 免 額 ，

確 保 低 收 入 家 庭 獲 得 適 切 援 助 ；  
 
（ 二 ） 全 面 檢 討 各 類 幼 兒 教 育 機 構 的 資 助，包 括 增 加 全 日 制 幼 稚 園

的 人 手 和 資 源 ；  
 
（ 三 ）  學 券 計 劃 的 資 助 ， 必 須 一 視 同 仁 ， 惠 及 所 有 幼 兒 ；  
 
（ 四 ） 為 幼 師 制 訂 與 資 歷 相 應 的 薪 級 表，並 直 接 資 助 幼 師 薪 酬，減

輕 家 長 負 擔 ； 及  
 
（ 五 ） 減 輕 幼 師 工 作 壓 力，包 括 簡 化 自 評 外 評 及 學 券 計 劃 的 行 政 工

作 ， 並 提 供 足 夠 的 支 援 人 手 等 。 」  
 

李 慧 琼 議 員 及 張 宇 人 議 員 將 分 別 就 張 文 光 議 員 的 議 案 動 議 修 正

案 。  

 
  此 外，張 宇 人 議 員 將 根 據《 釋 義 及 通 則 條 例 》，動 議 一 項 決 議 案 ，

議 決 就 2009年 5月 13日 提 交 立 法 會 會 議 省 覽 的《 2009年 食 物 業（ 修 訂 ）

規 例 》 的 修 訂 期 限 延 展 至 2009年 7月 8日 的 會 議 。  
 



  譚 耀 宗 議 員 將 根 據《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基 本 法 》第

七 十 五 條，動 議 一 項 決 議 案，議 決 修 訂《 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立 法 會 議 事

規 則 》。  
 

法 案 方 面 ， 《 追 加 撥 款 （ 2008-2009年 度 ） 條 例 草 案 》 將 會 提 交

立 法 會 作 首 讀 及 二 讀 ； 有 關 的 二 讀 辯 論 則 會 中 止 待 續 。  

  
  在 會 議 上，議 員 又 會 就 不 同 政 策 範 疇 向 政 府 提 出 二 十 項 質 詢，其

中 六 項 要 求 當 局 作 口 頭 答 覆 。  
 
  公 眾 人 士 可 利 用「 立 法 會 資 訊 傳 真 服 務 」（ 電 話 號 碼：2869 9568）

或 立 法 會 網 頁 （ http://www.legco.gov.hk） 索 取 上 述 會 議 的 議 程 。  
 
  歡 迎 市 民 在 立 法 會 大 樓 會 議 廳 公 眾 席 旁 聽 會 議；如 欲 預 留 座 位 旁

聽 會 議 ， 可 在 辦 公 時 間 內 致 電 2869 9399， 座 位 先 到 先 得 。 市 民 亦 可

透 過 立 法 會 網 頁 的 「 語 音 廣 播 」 系 統 ， 即 場 收 聽 會 議 。  
 
 
完  
 
二 ○ ○ 九 年 六 月 八 日 （ 星 期 一 ）  


